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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重庆市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

关于延长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
政策实施期限等问题的通知

渝人社发〔2020〕62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民政府，两江新区、重庆高新区、万盛经开

区管委会，市级有关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进一步帮助企业特别是中

小微企业应对风险、渡过难关，减轻企业和低收入参保人员今年

的缴费负担，落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

《关于延长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政策实施期限等问题的通

知》（人社部发﹝2020﹞49 号）精神，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就延长

阶段性减免企业基本养老保险、失业保险、工伤保险（以下简称

三项社会保险）政策实施期限等问题通知如下：

一、我市各类中小微企业三项社会保险费单位缴费部分免征

的政策，延长执行到 2020 年 12 月底，职工个人缴费部分不予减

免。我市各类大型企业三项社会保险费单位缴费部分减半征收的

政策，延长执行到 2020 年 6 月底，职工个人缴费部分不予减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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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办非企业单位、社会团体等各类社会组织（不含机关事业单位）

参照执行。

二、对受疫情影响，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且确实无力足

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参保单位（含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

事业单位），可继续申请缓缴 2020 年 2 月以来的当期应缴纳的三

项社会保险费，最迟 2020 年 12 月底前缴纳，不得跨年。缓缴期

间免收滞纳金。

三、我市 2020 年社会保险个人缴费基数下限继续执行 2019

年个人缴费基数下限标准，个人缴费基数上限按规定正常调整（另

行发文明确具体标准）。

四、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以单位方式参加三项社会保险的，

继续参照中小微企业享受单位缴费减免和缓缴政策。

五、以个人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体工商户和

各类灵活就业人员，缴纳 2020 年基本养老保险费确有困难的，可

自愿暂缓缴纳。2021 年可继续缴费，缴费年限累计计算；对 2020

年未缴费月度，可于 2021 年底前进行补缴，缴费基数在 2021 年

我市个人缴费基数上下限范围内自主选择。

六、各区县（自治县）要严格按照国家和我市规定的减免范

围、减免时限和划型标准执行，确保各项措施准确落实到位，不

得突破本通知的政策要求，不得自行出台其他减收增支政策。要

切实履行职责，加强资金调度，做好资金保障工作，确保各项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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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保险待遇按时足额支付。要抓紧组织实施，进一步将减免企业

三项社会保险费等各项政策落细落实。

七、企业享受政策范围、划型确定原则及办理程序、减免缓

期间权益记录、工伤保险按项目参保的减免处理等事项及相关办

理流程按市人力社保局、市财政局、重庆市税务局、市统计局《关

于做好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渝人社发

〔2020〕19 号）和《关于印发〈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有关

问题的实施办法〉的通知》（渝人社发〔2020〕21 号）规定执行。

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重 庆 市 财 政 局

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

2020 年 7 月 9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